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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二八四號解釋
中華民國 80年 9月 13日
院台秘二字第 06925號

解 釋 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汽車駕駛人如

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應即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

報告，不得逃逸，違者吊銷其駕駛執照。」旨在增進行車安全，保護

他人權益，以維持社會秩序，為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所許，與憲法尚無

牴觸。

解釋理由書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後，有受傷或死亡之情形者，應即時救護或採

必要之措施，以防損害範圍之擴大。如駕駛人於肇事後，隨即駕車逃

離現場，不僅使肇事責任認定困難，更可能使受傷之人喪失生命，自

有從嚴處理之必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汽車駕駛人如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應即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

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不得逃逸，違者吊銷其駕駛執照。」旨在增

進行車安全，保護他人權益，以維持社會秩序，為憲法第二十三條之

所許，與憲法尚無牴觸。至汽車駕駛人於交通事故發生時，是否因不

知其已肇事而離開現場，乃個別案件之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問題，不

在本案解釋範圍，併予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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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解釋目的：

請求解釋台灣高等法院對聲請人所為七十八年度交抗字第一

０九號刑事確定裁定，及其所依據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均屬牴觸憲法。

壹、關於程序部分：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二項違憲：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人

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

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

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

聲請人之駕駛執照經台灣高等法院七十八年度交抗字第一

０九號刑事確定裁定吊銷，其憲法所保障之行車自由權

（憲法第二十二條）因而遭受不法侵害。

聲請人被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吊銷駕駛執照，依法聲明

異議，經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及台灣高等法院裁定駁回

確定。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謂「所適用之

法律與命令」，係除法律命令之文字外，亦包括判例（參

照釋字一五三、一五四號解釋）以及有關法律命令之解

釋，蓋法令文字，非經解釋程序，不足以知其內容，經完

備解釋後之法令，固然有牴觸憲法條文者，然而因解釋方

法缺漏致適用法令違憲者，亦有之。前者為狹義之「法令

違憲」；後者則為「法令因解釋不完備而違憲」，兩者皆

屬於「法令牴觸憲法」之範疇，當無疑義，觀諸大法官會

議釋字第二三三號解釋亦同此旨。台灣高等法院七十八年

度交抗字第一０九號刑事確定裁定中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解釋有欠完備演而吊銷聲請

人駕駛執照，不無侵害憲法上保障人民行車自由之權利，

該裁定所適用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憲，應認為得聲

請解釋憲法（至若大法官會議果然認為高等法院應為而未

為特定之合憲解釋者，大法官會議既為最終之釋憲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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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有效保障人權，避免人民依違於不同之司法機關而莫

知所從，亦不宜拒絕受理釋憲案件而命聲請人再向高等法

院另行尋求救濟。）

二、台灣高等法院七十八年度交抗字第一０九號刑事確定裁定違

憲：

司法裁判是否得為違憲審查之對象，從司法保障人權之機

能言，對於顯然違憲之司法裁判，大法官會議依據憲法，

既享有解釋憲法之職權，允無不予解釋之理由，立法院可

否合憲地以立法方式加以限制，不能無疑；且參照釋字第

一五三、一五四號解釋，判例既得為違憲審查之對象，司法

裁判亦應得為違憲審查之對象，是故大法官會議實有從寬

解釋大法官會議法之必要。若必謂從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嚴格解釋之結果，大法官會議

僅能宣告抽象之一般規範違憲，不能宣告具體之個別規範

（如司法裁判）違憲，豈非以大法官會議係專為一般規範

之適憲性問題而設，則將如何能以大法官會議為行使形成

具體規範之司法權之機關，構成司法之一環？司法與立法

豈非毫無功能性之區別？此為不應將司法裁判排除於司法

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外之主要理由。

台灣高等法院七十八年度交抗字第一０九號刑事確定裁

定，侵害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之訴訟權及憲法第二十二條

所保障之行車自由權，應認得為違憲審查之對象。

貳、關於實體部分：

一、事實經過：

本案發生經過如下：聲請人於七十七年五月十八日晚上

九時許，駕駛一０八–七三０三號小客車，沿台北市基隆路

二段內側車道南向北方向，行抵和平東路口，擦撞周０庚所

騎０一一–九五一六號機車，由於僅為輕微擦撞且當時車音

吵雜，聲請人未能察覺而繼續前進，經過路人追趕告知，獲

悉擦撞情事後，即折返原地，並送周０庚到醫院，其醫療費

用新台幣壹仟元，由聲請人當場支付繳清，未料事後周０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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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圖外快，遂提起刑事告訴，欲藉訴訟多所索求，在訴訟進

行中，由於周０庚和聲請人達成和解，台灣台北地方法院遂

為不受理判決。至於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裁處吊銷駕駛執照，聲請人認有

未當依法聲明異議，經台北市地方法院士林分院裁定異議駁

回，旋向台灣高等法院提起抗告，復經高等法院裁定駁回抗

告，終告確定。

二、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如附件）：

台灣台北地方士林分院交通事件裁定。

台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聲請人之刑事辯護狀及抗告狀。

三、爭議之性質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行車自由權為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權利：

行車自由權雖在憲法中未有明文規定，惟仍受憲法之

保障，故我國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

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保障」，

乃採概括規定之方式以補憲法第七–十八條第二十一條列

舉規定之不足，此種自由及權利之保留規定，在各國亦甚

常見，如美國憲法增修第九條規定「不得因本憲法列舉某

種權利，而認為人民所保留的其他權利可以被取消或輕

視」。葡萄牙憲法第八條第二十項規定「凡人民所享有的

權利與保障，其未詳載於本憲法及本國法律者，亦應認為

有效，惟享受是項權利，應以不侵害第三者之權利與利益

及道德為限」。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違反憲法

第二十二條，及第七條：

a.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汽車駕
駛人，如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應即採取救護或其他必

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報告不得逃逸，違者吊銷其駕駛

執照。」此乃基於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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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做對行車自由之限制。此項限制之結果，使得受處

分人永遠不得駕車，其對行車自由權之影響不可謂不

大，立法者於頒布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法令前，必須通

過憲法第二十三條之嚴格檢驗，按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謂

之「必要」，係屬「比例原則」之揭櫫，應符合三項要

件：(1)目的應具有正當性(2)限制之手段與其目的應具
有關連性(3)應以最少限制之手段為之（參考大法官會議
釋字第一七九號鄭玉波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另外劉鐵錚

大法官在釋字第二四二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中亦提到：

憲法第二十三條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規定，必須符合(1)
公共利益之目的(2)以法律限制(3)必要原則等三項要件。
其中必要原則，係指法律為達特定目的所採限制之手

段，必須合理、適當，不可含混、武斷，申言之，所採

之手段固必須能達成目的，然必擇其對人民損害最輕，

負擔最低，且不致造成超過達成目的所需要之範圍，始

足當之。以此標準檢驗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

條第二項之規定，吾人可以發現，該項規定中有幾點違

反比例原則或必要原則：

「應即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所謂「其他必要措

施」，意義含混，幾乎委諸司法機關自由裁量、任意

判斷，無法確實地保障人權，違反劉大法官就「必要

原則」所定之標準，故違憲。

本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

車肇事後，應即時處理，不得駛離；違者吊扣其駕駛

執照三個月至六個月」和第二項比較觀之，不同之點

為第二項須致人受傷或死亡，且第二項係永遠吊銷駕

駛執照。依吾人一般生活經驗，所謂「受傷」有輕傷

或重傷之分，除重傷之定義，刑法第十條已有明文規

定外，其餘皆可謂之輕傷，皮肉擦傷可謂「輕傷」，

紅腫瘀血可謂「輕傷」，亦可謂「無受傷」。大多數

的交通事故發生後，難免會有一方受輕傷，是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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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傷」或「無受傷」之判斷，本為不易，立法者竟以

是否「受傷」之標準來評價是否應受永遠吊銷駕駛執

照之處分，實有悖於「必要原則」；蓋「受傷」一詞

意義含混，無法確實保障人權。縱認為「受傷」意義

明確無悖於「必要原則」，立法者認為肇事致人受傷

後逃逸應處分永遠吊銷駕駛，此一部分亦違反「比例

原則」，蓋「比例原則」中之第三要件「應以最少限

制之手段為之」主張欲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應合理適

當且不得超過達到目的所需之範圍，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一項合於「比例原則」毫無疑

問；惟第二項無論就社會、經濟、刑事政策各方面觀

察，均不能認為合於「比例原則」；試想一個會開車

之人，將其駕駛執照永遠吊銷，無異係在行車自由上

判處其死刑，法官對於刑事犯除非罪大惡極，否則不

輕易判處其死刑，且我國刑法上唯一死刑之條文僅刑

法§223、§348Ⅰ、§334等數條而已。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制定之目的無非係為維護交通秩序、確保生命

安全，駕駛人一時疏忽致人受傷，因未察覺，駕車離

去，吊扣駕駛人數年之駕駛執照即足達上述之目的，

若永遠吊銷駕駛執照，豈不「因噎廢食」，如此手段

和目的不能衡平，當然違反「比例原則」，當然牴觸

憲法。

b.人民有免受嚴苛、異常制裁之目的權制，此在法治先進
國家，為其憲法所明文保障，例如美國聯邦憲法於西元

一七九一年增訂之人權典章第八條，即明文規定不得對

人民處以嚴苛、異常之制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六十二條第二項之「受傷」及「其他必要措施」在含義不

明之情況下，科處肇事者永遠吊銷駕駛執照，能不牴觸

憲法所保障之人民有免受嚴苛、異常制裁之自由權利乎！

台灣高等法院七十八年度交抗字第一０九號刑事確定裁定

違反憲法第二十二條及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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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法令解釋不完備而違憲」應認為得聲請大法官會議解
釋（參考壹之三）台灣高等法院七十八年度交抗字第一

０九號刑事確定裁定對於道路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

第二項所為之解釋不完備，依此解釋所作成之刑事確定

裁定侵害憲法所保障之行車自由權，故違憲。

b.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二項所謂「逃逸」
是否包括駛離現場後又折返原地，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

措施？就立法意旨言，應認為不包括；蓋立法者制定本

條之目的是要駕駛人注意生命安全、減少傷亡發生。而

依社會一般之通念，汽車駕駛人因輕微擦撞他人，未立

即察覺而繼續前行，事所恆有，嗣後因路人告知遂折返

原地施行救護者，卻少之又少；若折返原地施行救護仍

要裁處永遠吊銷駕駛執照，爾後勢必無人願意為此不智

之舉，豈不違背立法者制定本法之目的。刑法尚且有中

止犯減輕其刑之規定，今駕駛人甚至自始欠缺「逃逸」

之意圖及故意，其情節較中止犯尤輕，竟要接受和有逃

意圖者相同之處分，豈得情理之平哉？或謂行政犯，不

問故意、過失，袛要有違規之事實存在，即應接受處

罰。吾人認為「逃逸」二字本身即有「故意」之內涵，

在語言學上，未曾聽說有「過失逃逸」之情形，故「逃

逸」必指故意，不包括過失。

c.聲請人在本案因擦撞周０庚之機車，甚為輕微（此由當
時支付醫療費新台幣一千元可知），未經察覺，駛離現

場，嗣後經路人告知，遂折返原地，送周０庚至醫院治

療，其無「逃逸」之意圖及故意，彰彰明甚；按肇事者

於肇事後會「逃逸」之理由無非以下幾點：

因被害人受重傷或已死亡，肇事者怕負擔龐大醫療藥

費，或怕被判處徒刑，遂加速逃逸。

在人煙稀少之處，無目擊證人之存在，肇事者於肇事

後逃逸能逍遙法外。

上述二種情形均不合於本案（本案周０庚受輕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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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且肇事現場人車往來頻繁，並非人煙稀少之處），若

謂聲請人有逃之意圖或故意，殊難想像！台灣高等法院

七十八年度交抗字第一０九號刑事確定裁定，認為聲請

人肇事後駛離現場，縱折返原地施行救護，亦構成「逃

逸」，其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二項之

解釋不完備致侵害聲請人之行車自由權，已非單純之裁

判上適用法律之問題，亦非法律見解歧異問題，應認為

此刑事確定裁定違憲。

d.台灣高等法院七十八年度交抗字第一０九號刑事確定裁
定對於聲請人肇事經過之認定係依據目擊證人之父親之

供述而非目擊證人本身，其欠缺證據能力顯而易見，依

此供述做成之裁定，顯然違反證據裁判主義，侵害憲法

第十六條所保障之訴訟權及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行

車自由權，故此項刑事確定裁定違憲。

謹呈

司法院 公鑒

聲請人：吳０人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十 月 廿 三 日

附件 2：

台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七十八年度交抗字第一０九號

受處分人
即抗告人

吳０人 男廿六歲（51.10.27）浙江省人

（住略）

上抗告人，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案件，不服台灣台北地方法

院士林分院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廿八日裁定（七十八年度交聲字第

六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稱：抗告人所以與被害人周０庚和解，實因不願對



二
八
四

簿公堂，彼此傷和氣所致，絕非承認「肇事逃逸」，被害人周０

庚稱：「肇事後車輛逃逸被路人追回」乙節，其所用「逃逸」字

眼實在不妥，蓋若抗告人真想逃逸，縱使路人攔下，依然可逃；

至證人何０經並未親眼目睹肇事經過，其所為證言即無證據能

力，抗告人實無肇事後故意逃之事實等語。

二、查抗告人於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十八日廿一時許，駕駛一００００

００三號自用小客車以每小時四十至五十公里之速度，沿基隆路

二段內側快車南向北行駛至和平東路口時，右側車身刮撞同方向

外側快車道行駛之０一０００００六號重機車左後車身肇事後，

駛至臨江街口，被路人攔下，回到肇事現場之事實，業據抗告人

在交通警察大隊現場談話時供認綦詳，有交通事故現場談話紀錄

表在卷可稽，核與被害人周０庚所稱：突遭後方車輛撞擊，肇事

車輛逃逸，伊受傷被路人扶至路旁後，路人幫伊追回該車，及證

人何０義證稱：當時伊在基隆路、和平東路口修車，伊兒子親眼

見到一００００００三自小客車撞擊０一０００００六重機車後

逃逸，將該自小客車追回等情相符。雖何０義未親眼看到車輛發

生情形，但其在現場目擊其子將抗告人追回，所為證言，自非無

證據能力。又被害人因該車禍受傷，有道路交通事故補充資料及

抗告人賠償被害人一萬八千元之和解筆錄在卷可按，抗告人違規

事實，已至明確。

三、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條規定：汽車駕駛人，行車速

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處四百元以上八百元以下罰鍰；又第

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汽車駕駛人，如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應

即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報告，不得逃逸，違

者，吊銷其駕駛執照。台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援引上開規定，裁

處罰鍰七百元及吊銷駕照，核無不當，原裁定駁回異議之聲明，

並無不合，本件抗告難謂有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應依道路交通案件處理辦法第廿六條，刑事訴訟法第

四百十二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本聲請書 附件 1、3、4略）


